國立空中大學台南學習指導中心暨附設台南教學輔導處105(下)平時作業

★本科第一次平時作業： 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如下：
★二次補救教學題目另請老師出題(檔案另寄)。
科目：刑法總則  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面授教師：楊文仁講師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:
    甲一直以來與乙有嫌隙，某日，甲唆使丙殺乙的同時，又告訴丙:乙身上戴有名貴手錶，你殺了乙之後，可以一併拿走手錶。然而，丙未全部照甲的意思，只將乙打成重傷，並取走乙的手錶。後來，丙為向甲表達未殺乙的歉意，將乙的手錶送給甲，甲也欣然收下。試問:甲、丙之行為應如何論斷? 
同學平時作業注意事項：


1.作業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v均可


2.作業繳交期限：第一次作業→v第二次面授繳交  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          第二次作業→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  v第四次面授繳交


3.繳交方式：v面授日   □e-mail    □均可


4.同學與老師聯絡之方式：v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□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請依上述老師規定寫作，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